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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東華大學教授休假研究實施要點 

97.8.20 校務規劃委員會第 7 次會議審議通過 

99.5.26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03 年 05 月 28 日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5 年 11 月 30 日 10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7 年 11 月 28 日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1 年 11 月 23 日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3 年 6 月 5 日 11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4 年 12 月 03 日 11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一、國立東華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處理專任教授休假研究事宜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教授，係指本校編制內依法取得教授資格之專任教師。 

三、本校教授連續在公私立大專校院服務滿七學年，並在本校服務滿四學年者，

得申請休假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一學年。 

教授於本校服務滿三學年半者，得申請休假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一學期。 

前二項服務年資得採計專任副教授年資，惟專任副教授服務年資限於第一次

申請休假研究時併計。 

教授服務年資(含曾任公私立大專校院教授年資)超過申請休假研究所需之

服務年資者，得保留於下次申請休假研究時併計。 

休假一學年者，得由學校核准，以學期為單位分段休假，分段休假研究應於

核准之日起二學年內完成，逾期視為自動放棄。 

四、申請休假研究之服務年資計算如下： 

(一)經核准借調至其他機關(構)服務並依規定鐘點返校授課，且未支領鐘點

費者，得併計為服務年資，以採計四學年為限；惟應返校服務滿一學年

後，始得休假。 

(二)經本校核准留職停薪或停聘期間之年資不予計算。 

(三)經本校核准帶職帶薪在國內外進修、考察、講學、研究之期間，以學期

計予以扣除其服務年資。其因公務或進修博士學位經學校核准者，得不

予扣除其服務年資；在國內外進修、考察、講學、研究期間在三個月內

者，應利用寒暑假期間進行，其休假研究時間不予扣除其服務年資。 

(四)職前曾任本校教授年資得併計為休假研究年資。 

五、屆滿退休年齡延長服務之教授，於延長服務期間不得申請休假研究。 

六、教授休假研究人數，每系、所、中心每學期不得超過該系、所、中心教師人

數十分之一，不足一人者得以一人計，超過一人者，小數點部分以四捨五入

計算。休假教授原擔任課程，由該系、所、中心相關教師分任，不得因此增

加員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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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教授休假研究應於每年二月或九月檢附研究計畫及相關證件向系(所、中心)

提出申請；二月申請者，應自當年八月開始休假研究；九月申請者，應自次

年二月開始。 

提前申請者，不予受理。逾前項所訂申請期間，所屬系(所、中心)尚有餘額

者，經該系課程委員會審議無影響課程開設之虞並作成決議者，得予受理。

惟決議時分別不得逾四月底或十一月底。申請案應經系(所、中心)、院教評

會審議並提校教評會核備後，報請校長同意並以書面通知當事人；經核准休

假研究期間或研究計畫如有變更，應依前段程序辦理。系教評會審議時，應

將同一學期開始之休假研究申請案彙整後，始提會審議。各級教師評審委員

會作業期程如附表。 

八、教授於休假研究期間之薪給照發，如係兼任主管職務者，應主動辭卸。 

九、教授於休假研究期間以專事學術研究為原則，休假研究期間兼職及兼課仍應

依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職及兼課處理要點規定辦理；如從事學術研究以外之

工作，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准，惟不得擔任其他專任有給職務。若仍有在

校授課，不得再支領鐘點費。 

十、教授於休假研究期滿返校服務三個月內，應就從事之學術研究向本校提出書

面報告，未提者或所提報告與原計畫不符者不得再申請休假研究。 

十一、凡經核准休假研究者，應俟返校服務連續滿七學年(三學年半)，並得併計

教授保留年資後符合前段規定，方得再申請休假研究一學年(一學期)。分

段休假研究者之返校服務年資，以實際休假結束後之該學期起算。教授休

假研究期滿應至少返校服務與核准休假研究等長之時間，方可申請離職，

否則應追回休假期間所支領之各項待遇。 

十二、105年 11月 30 日前已任專任教授未曾申請休假研究者，於第一次申請休

假研究時，得併計專任副教授、助理教授及講師年資申請休假研究，惟自

核定休假研究結束後，講師、助理教授及副教授服務年資不予保留，教授

年資予以保留。 

十三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






